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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国债期货合约 
期转现交易细则》修订对照表 

（阴影加粗部分为新增，双删除线部分为删除） 

 

修订稿 原条文 

第十四条  国债期货期转现交

易的卖方申报和买方确认时间

为 国 债 期 货 合 约 交 易 日 的

9:159:30-15:15。 

交易所确认国债期货期转

现交易的时间为国债期货合约

交易日的9:159:30-11:30，13:00-

15:15。 

    期货合约卖方提交期转现

交易申报不得晚于有价证券或

者相关合约成交日下一交易日

的10:1510:30。期货合约最后交

易日不得进行期转现交易申报

和买方确认。 

期转现交易的期货合约买

方应当在卖方提交国债期货期

转现交易申报后60分钟内确认

交易申报。遇非交易所确认国债

期货期转现交易的时间，买方确

第十四条  国债期货期转现

交易的卖方申报和买方确认

时间为国债期货合约交易日

的9:15-15:15。 

交易所确认国债期货期

转现交易的时间为国债期货

合 约 交 易 日 的 9:15-11:30 ，

13:00-15:15。 

    期货合约卖方提交期转

现交易申报不得晚于有价证

券或者相关合约成交日下一

交易日的10:15。期货合约最

后交易日不得进行期转现交

易申报和买方确认。 

期转现交易的期货合约

买方应当在卖方提交国债期

货期转现交易申报后60分钟

内确认交易申报。遇非交易所

确认国债期货期转现交易的



2 
 

认截止时间顺延。 

卖方提交交易申报时间和

买方确认交易申报时间以交易

所系统记录的数据为准。 

时间，买方确认截止时间顺

延。 

卖方提交交易申报时间

和买方确认交易申报时间以

交易所系统记录的数据为准。 

 
 


